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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司农专字[2026]25009810032 号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赛集

团”）董事会编制的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因赛集团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因赛集团年度报告必备的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

对外披露。 

二、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是因赛集团董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因赛集团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

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

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

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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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

式》的规定，将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04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21,135,355 股新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 16.53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49,367,418.15 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

用人民币 44,165,327.5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202,090.63 元，实际募集

资金入账金额为 316,561,061.09 元（包含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1,358,970.46 元）。以上

募集资金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2019】第 ZC10419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2,003.80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1,558.44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

546.83 万元。 

（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期初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46.83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1,025.80 

不属于募投项目的支出资金 5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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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210.00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0.02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63.84 

        归还不规范使用的募集资金 4,038.60 

        归还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19.07 

注：①“不属于募投项目的支出资金”情况具体请参见本报告之“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相关内容；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为包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的

金额；③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除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19.07 万元外，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410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500 万元；④上表如有尾数差

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制定了《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

用和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

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使用实行严格审批，以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天安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

禺天安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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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及公司子

公司广州意普思影视广告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普思广告”）、广东因赛数字营

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赛数字”）、广东创意热店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创意热店”）分别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站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天安支行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新城支行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指

定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同意指定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天安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账号：120908975910605）为公司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及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账户。 

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

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创意热

店和因赛（上海）品牌营销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因赛”）与开户银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支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依照

相关规定及监管协议约定专户存放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但使用和管

理募集资金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具体详见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截止日余额 

1 
广东因赛品牌

营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 海 浦 东 发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广 州

番禺新城支行  
82220078801700000701 8,092,5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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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截止日余额 

2 
因赛（上海）

品牌营销广告

有限公司 

招 商 银 行 股份 有 限

公司广州天安支行  121942200310006 13,332.88 

3 
广东创意热店

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招 商 银 行 股份 有 限

公司广州天安支行  120909641410008 84,778.87 

合    计    8,190,663.94 

注：因募投项目“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品牌管理

与营销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天与空收购项目 2020-2023 年业绩对赌期间股权对价支付”已

结 项 ， 其 对 应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番 禺 天 安 支 行

44050153004600000870、平安银行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 15000099431258、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营业部 120908975910804、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站支行 9550880227820100177、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支行 120909834310703 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支行

120909641410808、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安支行 120908975910605）已注销或已转为一般户。 

三、 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23,029.60 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1）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是为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及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等提供研发技

术支持，系巩固及强化公司内在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涉及效益

指标测算。 

（2）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 

本项目的实施是为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及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等提供人才储

备支持，系巩固及强化公司核心竞争优势的必要手段，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涉及效

益指标测算。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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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8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创意热店和上海因赛

为募投项目“营销 AIGC 大模型研发与应用项目”实施主体，增加创意热店和上海因赛

的办公地点作为该项目实施地点，同意创意热店和上海因赛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存

放实施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 12 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对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品牌创意设

计互联网众包平台建设项目、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品牌整合营销

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前期自筹投入资金

进行了资金置换。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投资额 1,697.04万元，置换金额为 1,696.27万元，置换已于 2019年 12月实施完毕。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 年 11 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授权的期限内，公司实际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为 7,000 万元。截至 2025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已将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7,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

未超过 12个月。 

2025 年 10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5,410万元。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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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使用期限和额度范围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正在进行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金

额为 2,500万元。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 年 8 月，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将募投项目“天与空收购项目 2020-2023 年业绩对赌期间股权对价支付”予以结项，

并将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900.09 万元（未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和理财收益）用

于募投项目“营销 AIGC 大模型研发与应用项目”。上述项目结项后，公司陆续将其余节

余募集资金(系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和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报告期内永久补流 217.44 元。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投向相应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期末余额合计 819.07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户外，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410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2,500万元。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20 年 11 月，公司变更原“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和“多媒体展示中心及

视频后期制作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的项目内容和实施方式，并将项目部分尚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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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业经公司于 2020年 11月召开的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 2021 年 11 月召开的 20

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

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品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包平台建设项目”。截至 202

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已将存放“品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包平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

专户注销，专户中剩余的募集资金 1,567.54 元转至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天

安支行 120908975910605。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3 年 7 月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拟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视频后期

制作建设项目”“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人才

培养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 8,600万元（未包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

续费的净额）变更用途用于“营销 AIGC 大模型研发与应用项目”。同时，根据“视频

后期制作建设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经审慎研究和讨论，公司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3年 7月 1日延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

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天与空收购项目 2020-2023年业绩对赌期间股权对价支付”予

以结项，并将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900.09 万元（未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和理

财收益）用于募投项目“营销 AIGC大模型研发与应用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公司将原“品牌营销服务网络拓展项目”和“多媒体展示中心及视频后期制作建设

项目”两个募投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的 9,119.67万元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将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缓解公司业务增长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公司已终止“品牌创意设计互联网众包平台建设项目”，该项目无法再单独核算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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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募集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募集资金支出不应归属于募投项目支出 

2024 年度及 2025 年 1-3 月，由于公司认为“营销 AIGC 大模型研发与应用项目”

属于公司的重点经营发展方向，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已围绕 AIGC 的研发和应用开展，因

此公司根据一定的原则，将与 AIGC 项目研发与应用相关的支出用募集资金支付。但因

为部分管理人员对于该募投项目具体支出方向的理解存在偏差，公司存在使用募集资金

支付与“营销 AIGC 大模型研发与应用项目”未紧密关联的媒介素材购买和日常涉及公

摊类的经营支出的情形。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该部分支出以自有资金支付，并将相

关支出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其中 2024 年度涉及金额 3,435.58 万元，2025 年 1-3 月涉

及金额 594.39 万元。 

2、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未严格用于主营业务 

公司存在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用于购买通知存款、定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好、流动性高及保本的理财产品之情形，涉及资金成本累计 8.63

万元。公司历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均已在规定期限内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并未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 

（二）募集资金不规范使用情况的整改措施 

1、归还不规范使用的募集资金 

2025 年 4 月，公司已将不应归属于募投项目的支出累计 4,029.98 万元转回募集资金

专户，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涉及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资金成本累计

8.63 万元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2、开展专项核查，进一步加强内控建设 

公司开展了自查自纠，并积极配合中介机构提供相关材料，核实募集资金不规范使

用金额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及要求相关部门责任人压实责任，加强内部教育，

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坚决纠正并杜绝再次发生相关违规事项。 

3、加强相关人员培训和管理，完善流程控制 

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对募集资金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培训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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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的
持
续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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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
20

-2
02

3
年
业
绩
对
赌
期
间
股
权
对
价
支
付
：
宏
观
环
境
不
确
定
性
加
剧
、
客
户
营
销
投
入
越
趋
谨
慎
等
不
利
因
素
对
上
海
天
与
空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20
23

年
度

业
绩
造
成
了
一
定
影
响
，
天
与
空
未
实
现

20
20

年
度

-2
02

3
年
度
累
计
承
诺
净
利
润
。
根
据
《
业
绩

承
诺
及
利
润
补
偿
协
议
》
的
约
定
，
公
司
部
分
股
权
对
价
款
无
需
支
付
。

20
24

年
8

月
，
经
公
司
董
事
会
、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公
司
已
将
该
项
目
予
以
结
项
，
并
将
结
项
后
的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用
于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6、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该
项
目
将
公
司
二
十
余
年
来
沉
淀
的
品
牌
营
销

“专
业
智
慧

”与
A

IG
C
技
术
深
度
融
合
，
打
造

专
注
于
营
销
内
容
创
意
、
传
播
投
放
及
效

果
转
化
等
环
节
的
多
模
态
垂
类

A
IG

C
应
用
大
模
型
，
助
推
营
销
行

业
生
产
力
和
生
产
模
式
变
革
。
公
司
自
研
的
多
模
态
营
销

A
IG

C
应

用
大
模
型
因
赛

A
I自

20
23

年
10

月
发
布
内

测
版
以
来
，
持
续
更
新

并
曾
上
线
了

SO
C

ce
R
说
可
策
划
案
、
营
销
视
频
、
电
商
营
销
等
多
个

A
I智

能
体
，
公
司
计
划
于
近
期
研
发
完
成
多
智
能
体
系
统
（
M
A
S
）
基
座
并
上
线
，
将
整

合
文
案
、
图
片
、
视
频
、
语
音
、
数
字
人
等
多
样
化

A
I
智
能
体
，
同
时
研
发
完
成
支
撑

A
I
智
能
体
高
效
协
作
的
交
互
机
制
与
动
态
工
作
流
中
台
，
为
复
杂
任
务
处
理
奠
定
基
础
。
公
司

将
积
极
推
动
其
商
业
化
进
程
。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1、
品
牌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拓
展
项
目
：
该
项
目
实
施
以
来
，
公
司
已
在
深
圳
、
上
海
、
杭
州
等
地
设
立
了
全
资

/控
股
子
公
司
，
完
善
公
司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
除
实
施
本
项
目
外
，
自
上
市

以
来
，
公
司
已
通
过
业
务
创
新
和
投
资
并
购
的
方
式
整
合
了
一
批
营
销
服
务
行
业
细
分
领
域
的
顶
尖
公
司
和
团
队
，
包
括
天
与
空
、
睿
丛
因
赛
、
曜
之
能
、
影
行
天
下
等
，
与
原
募
投
项

目
形
成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互
补
，
已

初
步
构
建
了
从
战
略
咨
询
、
品
牌

内
容
与
整
合
营
销
、
媒
介
触
达
、

D
TC

及
电
商
运
营
到
营
销
科
技
及

智
慧
资
产
等
方
面
专
业
服
务
能
力

的
全
链
条

品
牌
营
销
智
慧
服
务
体
系
和
服
务
网
络
。
根
据
公
司
经
营
情
况
及
战
略
发
展
规
划
，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效
率
，
公
司
于

20
23

年
7
月
将
该
项
目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3,
25

0

万
元
变
更
用
于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2、
品
牌
创
意
设
计
互

联
网
众
包
平
台
建
设
项
目
：
该
项
目
原
计
划
搭
建
连
接
中
小
微
企
业
与
品
牌
创
意
设
计
工
作
室

/ 设
计
师
的
互
联
网
众
包
平
台
，
以
满
足
中
小
微
企
业
多
样
化
、
精

细
化
的
营
销
传
播
、
策
划
创
意
需
求
，
进
一
步
拓
展
客
户
群
体
。
近
年
来
，
随
着
广
告
主
营
销
需
求
的
变
化
以
及
各
类
营
销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
，
营
销
行
业
环
境
发
生
了
较
大
变
化
，
营

销
内
容
的
智
能
创
作
越

来
越
受
到
广
告
主
和
营
销
公
司
的
重
视
。
相
对
于
人
工
创
作
，
营
销
内
容
的
智
能
创
作
能
根
据
消
费
者
个
性
化
信
息
数
据
快
速
、
大
量
地
定
制
个
性
化
营
销
内
容
，

更
能
达
到
精
准
营
销
的

目
的
，
满
足
广
告
主
的
营
销
需
求
。
而
目
前
公
司
已
通
过
另
一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品
牌
整
合
营
销
传
播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
以
智
能
营
销
内
容
为
突
破
口
，

进
行
营
销
内
容
的
智
能

化
生
成
技
术
、
产
品
和
平
台
的
研
发
。
因
此
公
司
终
止
实
施
该
项
目
。

 

3、
多
媒
体
展
示
中
心
及
视
频
后
期
制

作
项
目
：
近
年
来
，
公
司
除
通
过

全
资
子
公
司
意
普
思
作
为
实
施
主

体
投
入
影
视
制
作
技
术
研
发
应
用

领
域
外
，
还
通
过
合
资
的
方
式
成

立
并
控

股
了
紫
气
东
来
影
视
科
技
（
广
州
）
有
限
公
司
、
赛
宇
宙
（
广
州
）
数
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并
建
设
了
以

X
R
技
术
驱
动
的

M
3X

R
ST

U
D

IO
数
字
技
术
影
棚
，
从
事

X
R
技
术
在
影
视

拍
摄
、
品
牌
创
意
内
容
和
数
字
经
济
等
相
关
领
域
的
应
用
业
务
，
一
定
程
度
上
对
原

“视
频
后
期
制

作
建
设
项
目

” 有
所
替
代
。
根
据
公
司
经

营
情
况
及
战
略
发
展
规
划
，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效
率
，

公
司
于

20
23

年
7
月
将
该
项
目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2,
35

0
万
元
变
更

用
于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4、
品
牌
整
合
营
销
传
播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
公
司
自

20
23

年
起
持
续
加
大
研
发
投
入
，
构
建
能
够
自
动
生
成
各
种
高
品
质
营
销
内
容
的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
并
广
泛
应
用

于
满
足

各
行
业
客
户
的
营
销
需
求
，
推
动
营
销
服
务
行
业
的
变
革
与
升
级
。
因
此
，
公
司
于

20
23

年
7
月
将
该
项
目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1,
50

0
万
元
变
更
用
于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在
原
募
投
项
目
已

研
发
的

“因
赛
引
擎

IN
SI

G
H

Te
ng

in
e”
基
础
上
，
基
于
各
类
第
三
方
大

型
模
型
和
自
研
营
销
领
域
专
用
的

A
IG

C
多
模
态
模
型

，
实
现
文
本

、
图
片
、

视
频
等
多
种
形
式
的
智

能
化
内
容
生
成
，
并
应
用
于
智
能
策
划
、
文
案
撰
写
、
平
面
设
计
、
视
频
制
作
等
具
体
的
业
务
场
景
。

 

5、
品
牌
管
理
与
营
销
传
播
人
才
培
养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
上
市
以
来
，
公

司
一
直
持
续
完
善
品
牌
营
销
智
库

的
搭
建
以
及
推
动
因
赛
研
究
院
的

落
地
，
联
合
多
方
资
源
，
针
对
与

各
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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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方
式
、
培
训
模
式

、
执
行
计

划
等
要
素
进
行
了
多
次

严
谨
探
讨

。
但
近
年
来
受
整
体
大

环
境
不
利

因
素
等
制
约
，
项
目
进

展
较
为
缓

慢
。
为
更
好
地
集
中
资

源
实
施
公

司
“智

能
营

销
科
技
发
展
战
略

”，
提
高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效
率
，
公
司
于

20
23

年
7
月
将
该
项
目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1,
50

0
万
元
变
更
用
于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
20

-2
02

3
年
业
绩
对
赌
期
间
股
权
对
价
支
付
：
宏
观
环
境
不
确
定
性
加
剧
、
客
户
营
销
投
入
越
趋
谨
慎
等
不
利
因
素
对
上
海
天
与
空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20
23

年
度
业

绩
造
成
了
一
定
影
响
，
天
与
空
未
实
现

20
20

年
度

-2
02

3
年
度
累
计
承
诺
净
利
润
。
根
据
《
业
绩
承

诺
及
利
润
补
偿
协
议
》
的
约
定
，
公
司
部
分
股
权
对
价
款
无
需
支
付
，
因
此
公
司
于

20
24

年
8
月
将
该
项
目
予
以
结
项
。
为
了
更
好
地
集
中
资
源
加
大

A
IG

C
技
术
研
发
投
入
力
度
，
继
续

推
动

A
IG

C
大
模
型
技
术
及
产
品

升
级
与
商
业
化
落
地
，
公
司
将
该
项
目
结
项

后
的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1,
90

0.
09

万
元
用
于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
、
用
途

及
使
用
进
展
情
况

 
不

适
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地
点
变
更
情
况

 

20
25

年
8
月
，
公
司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募
投
项
目
增
加
实
施
主
体
、
实
施
地
点
及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的
议
案
》
，
同
意
增
加
公
司
全
资
子
公
司
创
意
热
店
和

上
海
因
赛
）
为
募
投
项
目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实
施
主
体
，
增
加
创
意
热
店
和
上
海
因
赛
的
办
公
地
点
作
为
该
项
目
实
施
地
点
，
同
意
创
意
热
店
和
上
海
因
赛
开
立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用
于

存
放
实
施
该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的
存
放
、
管
理
和
使
用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方
式
调
整
情
况

 

公
司

实
施

“品
牌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拓
展

项
目

”，
原

计
划

旨
在

通
过

加
大

服
务

网
络

布
局

实
现

公
司

业
务

扩
张

、
提

高
公

司
服

务
水

平
和

客
户

粘
性

。
但

公
司

于
20

20
年

收
购

了
上

海
天

与
空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
在

夯
实

公
司

主
营

业
务

基
础

上
实

现
了

公
司

在
上

海
、

北
京

开
设

子
公

司
的

计
划

，
与

该
募

投
项

目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替
代

性
；

同
时

由
于

品
牌

营

销
传

播
方

式
在

国
内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和
大

环
境

不
利

因
素

重
塑

国
际

商
业

竞
争

格
局

的
双

重
影

响
下

快
速

改
变

，
客

户
对

品
牌

营
销

传
播

公
司

的
营

销
需

要
逐

渐
从

聚
焦

内
容

策

划
能

力
，

延
伸

至
包

括
社

媒
资

源
整

合
、

数
据

整
合

处
理

技
术

、
私

域
流

量
拉

新
促

活
等

细
分

领
域

能
力

，
而

这
些

能
力

，
很

难
通

过
开

设
复

制
公

司
基

因
的

子
公

司
实

现
。

因

此
，

公
司

适
时

调
整

和
优

化
了

该
项

目
的

业
务

发
展

战
略

方
向

，
将

该
项

目
的

实
施

方
式

从
“自

建
分

子
公

司
”的

单
一

服
务

网
络

搭
建

模
式

调
整

为
“自

建
分

子
公

司
+与

拥
有

资

源
优

势
、

数
据

优
势

的
公

司
合

资
成

立
新

公
司

”的
双

轨
道

模
式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公
司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自
筹

资
金
的
议
案
》
，
对
品
牌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拓
展
项
目
、
品
牌
创
意
设
计

互
联
网
众

包
平
台
建
设
项
目
、
多

媒
体
展
示
中
心
及
视
频
后
期
制
作
建
设
项
目
、
品
牌
整
合
营
销
传
播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
品
牌
管
理
与
营
销
传
播
人
才
培
养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前
期
自
筹
投
入
资

金
进
行
资
金
置
换
。

立
信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就
此

出
具
了
《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的
自

筹
资
金
的
鉴

证
报
告
》
（
信
会
师
报
字

[2
01

9]
第

ZC
10

05
0

号
）。

公
司
已
以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的
实
际
投
资
额

1,
69

7.
04

万
元
，
置
换
金
额
为

1,
69

6.
27

万
元
，
并
已
于

20
19

年
12

月
实
施
完
毕
。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20
24

年
11

月
，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五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建
设
的
前
提
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7,
00

0
万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使
用
期
限
自
公
司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不
超
过

12
个
月
。
在
上
述
授
权
的
期
限

内
，
公
司
实
际
用
于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7,
00

0
万
元
。
截
至

20
25

年
10

月
11

日
，
公
司
已
将
用
于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募
集
资
金

7,
00

0
万
元
全
部
归

还
至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使
用
期
限
未
超
过

12
个
月
。

 

20
25

年
10

月
，
公
司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在
确
保
不
影
响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建

设
的
前
提
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8,
00

0
万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使
用
期
限
自
公
司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不
超
过

12
个
月
，
到
期
将
归
还
至
募
集
资
金



  
5 

专
户
。
截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金
额
为

5,
41

0
万
元
。

 

项
目

实
施

出
现

募
集

资

金
节
余
的
金
额

及
原
因

 

20
24

年
1
月
，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八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结
项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同
意
将

“品
牌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拓
展

项
目

”“
视
频

后
期

制
作

建
设
项

目
”“
品
牌

整
合

营
销

传
播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以
及

“品
牌
管

理
与

营
销
传

播
人

才
培

养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予

以
结

项
，

并
将

上
述
项

目
结

项
后

的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支
持
公
司
主
营
业
务
发
展
。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已
将
上
述
募
投
项
目
的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合
计

21
3.

23
万
元
（
未
包
含
募
集
资
金

利
息
收
入
扣
除
银
行
手
续
费
的
净
额
）
用
于
永
久
补
充
公
司
流
动
资
金
。

 

20
24

年
8
月
，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一
次
会
议
、

20
24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结
项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用
于
其
他
募
投
项
目
的
议

案
》，

同
意
将
募
投
项
目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
20

-2
02

3
年
业
绩
对
赌
期
间
股
权
对
价
支
付

”予
以
结
项
，
并
将
结
项
后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1,
90

0.
09

万
元
（
未
包
含
募
集
资
金
产
生
的
利

息
和
理
财
收
益
）
用
于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及
去
向

 
公
司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将
继
续
投
向
相
应
的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
截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期
末
余
额
合
计

81
9.

07
万
元
，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除

存
放
于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外
，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5,
41

0
万
元
，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2,
50

0
万
元
。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及

披
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或
其

他

情
况

 
具
体
详
见
本
报
告
“
五

、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及
披
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

 

注
：
上
表
中
部
分
合
计
数
与
各
分
项
数
值
直
接
相
加
的
结
果
存
在
尾
数
上
的
差
异
，
为
四
舍
五
入
所
致
。

 

       



 
1 

 附
表

2：
 

20
25

年
度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情
况
表

 
  

  
  

  
  

  
  

  
  

  
  

  
  

  
  

  
  

  
  

  
  

  
  

  
  

  
  

  
  

  
  

  
  

  
  

  
  

  
  

  
  

  
  

  
  
单
位
：
万
元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
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

(3
)=

(2
)/(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

20
-2

02
3
年

业

绩
对

赌
期

间
股

权
对

价
支

付
 

品
牌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拓

展
项

目
 

5,
13

7.
91

 
 

5,
13

7.
91

 
10

0.
00

%
 

20
24

年
8
月

 
 

不
适
用

 
否

 

永
久

补
充

公
司

流
动

资
金

 

品
牌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拓

展
项

目
、

多

媒
体

展
示

中
心

及

视
频

后
期

制
作

建
设

项
目

 

9,
11

9.
67

 
 

9,
11

9.
67

 
10

0.
00

%
  

 
不

适
用

 
否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品
牌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拓

展
项

目
、

多

媒
体

展
示

中
心

及

视
频

后
期

制
作

建
设

项
目

、
品

牌

整
合
营
销
传
播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
品
牌
管
理
与
营

销
传

播
人

才
培

养
基

地
建

设
项

10
,5

00
.0

9 
1,

02
5.

80
 

3,
22

2.
72

 
30

.6
9%

 
20

26
年

12
月

  
不

适
用

 
否

 



 
2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
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

(3
)=

(2
)/(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目

、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
20

-2
02

3

年
业

绩
对

赌
期

间

股
权

对
价

支
付

 

合
计

 
- 

24
,7

57
.6

7 
1,

02
5.

80
 

17
,4

80
.2

9 
70

.6
1%

 
 

 
 

 

变
更
原
因
、
决
策
程
序
及
信
息
披
露
情
况
说
明
（
分
具
体
项
目
）

 

经
公
司

20
20

年
11

月
3
日
召
开
的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二
次
会
议
、2

02
0
年

11
月

19
日
召
开
的

20
20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公
司
将

“品
牌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拓
展
项
目

” 中
尚
未
使
用
的

7,
03

8.
00

万
元
用
于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
20

-2
02

3
年
业
绩
对
赌
期
间
股
权
对
价
支
付

”，
8,

10
1.

22
万
元

用
于

“永
久
补
充
公
司
流
动
资
金

”；
终
止
实
施

“多
媒
体
展
示
中
心
及
视
频
后
期
制
作
项
目

”中
的

“多
媒
体

展
示
中
心

”子
项
目
，
并
将
尚
未
使
用
的

1,
01

8.
45

万
元
变
更
为

“永
久
性
补
充
公
司
流
动
资
金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上
的
《
关
于
变
更
募
投
项
目
以
及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0
20

-0
60
）。

 

经
公
司

20
23

年
6
月

21
日
召
开
的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

20
23

年
7
月

7
日
召
开

20
23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公
司
将

“品
牌
营
销
服
务
网
络
拓
展
项
目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3,
25

0
万
元
、

“视
频
后
期
制
作
建
设
项
目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2,
35

0
万
元
、

“品
牌
整
合
营
销
传
播

研
发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1,
50

0
万
元
和

“品
牌
管
理
与
营
销
传
播
人
才
培
养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1,
50

0
万
元
变
更
用
于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上
的
《
关
于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及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延
期
的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

20
23

-0
58
）。

 

经
公
司

20
24

年
8
月

7
日
召
开
的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第
二
十
一
次
会
议
、2

02
4
年

8
月

23
日
召
开
的

20
24

年
第
二
次
临
时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
20

-2
02

3
年
业
绩
对
赌
期
间
股
权
对
价
支

付
”予

以
结
项
，
并
将
结
项
后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1,
90

0.
09

万
元
（
未
包
含
募
集
资
金
产
生
的
利
息
和
理
财
收



 
3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
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1）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

(3
)=

(2
)/(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益
）
用
于

“营
销

A
IG

C
大
模
型
研
发
与
应
用
项
目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上
的
《
关

于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结
项
并
将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用
于
其
他
募
投
项
目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0
24

-0
39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
分
具
体
项
目
）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
20

-2
02

3
年
业
绩
对
赌
期
间
股
权
对
价
支
付
：
宏
观
环
境
不
确
定
性
加
剧
、
客

户
营
销
投
入
越
趋
谨
慎
等
不
利
因
素
对
上
海
天
与
空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20
23

年
度
业
绩
造
成
了
一
定

影
响
，
使
得
其

20
20

-2
02

3
年
度
累
计
净
利
润
未
能
达
到
公
司
并
购
时
业
绩
承
诺
方
作
出
的
业
绩
承

诺
。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不

适
用

 

注
：
①
上
表
中
部
分
合
计
数
与
各
分
项
数
值
直
接
相
加
的
结
果
存
在
尾
数
上
的
差
异
，
为
四
舍
五
入
所
致
；
②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与
累
计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金
额
存
在
差
异
，

系
因
为

20
24

年
募
集
资
金
变
更
使
用

1,
90

0.
09

万
元
是
前
次
已
经
变
更
的
项
目
“
天
与
空
收
购
项
目

20
20

-2
02

3
年
业
绩
对
赌
期
间
股
权
对
价
支
付
”
结
项
后
的
节
余
募
集
资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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